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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兆文先生為夏慤大律師事務所之成員，於 2013 年被認許為香港大律

師。他於 2012 年以優異成積從香港城市大學取得海事法與運輸法法學

碩士學位，現為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研究生(仲裁)。 

 

方先生主力從事民事仲裁、商業訴訟及調解的工作。他於 2005 年成為

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認可調解員(一般)，並從 2008 年起被多次被委任為

有關商業爭議的調解員。他於 2011 年到 2013 年為香港國際中心的調

解評審員，並於 2014 年成為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的認可調

解員(綜合)和評審員。從 2013 年起 ，他曾多次作為調解課程的教練。

於 2011 至 2012 年期間，方先生是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的董事，他現

為該辦事處的榮譽司庫。 

 

方先生曾在仲裁案件中作為仲裁代理人，也曾被委任為仲裁員。方先

生是英國特許仲裁學會資深會員、新加坡仲裁員資深會員及倫敦海事

仲裁員協會支援會員。他也是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、吉隆玻區域仲裁中

心、上海仲裁委員會、上海國際航運仲裁院、香港大律師公會、香港

海事仲裁組、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、上海國際仲裁中心、青島仲裁委

員會、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的名冊/名單

仲裁員。 
 

從 2011 年開始，他成為英國特許仲裁學會(東亞分會)委員會委員，並

現為分會副主席。 

 

在認許為大律師之前, 方先生有超過 15 年從事會計師工作的經驗。方

先生為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，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

及香港稅務學會資深會員。 

 


